湘乡市民用建筑工程节能专项验收意见备案
告知单
一、设定依据：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
2.《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第五条（国务院令第530号）
3.《湖南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》第六条、第二十二条
4.《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》GB 50411-2007
二、办理流程
提出申请-->窗口工作人员受理检查资料是否齐全-->现场实体检查是否符合要求-->审核是否满足备案要求。
3、 申请材料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形式
	材料详细要求

	1
	建筑节能工程施工条件审查表(施2015-216表)
	资料（原件）
	1份

	2
	建筑节能计算书；
	资料（原件）
	1份

	3
	建筑节能设计专篇(三章齐全)及施工图审查报告，公共建筑(住宅)，节能审查意见表；
	资料（原件）
	1份

	4
	建筑节能设计变更及变更后的施工图审查报告；
	资料（原件）
	1份

	5
	建筑节能材料的型式检验报告
	资料（原件）
	1份

	6
	建筑节能施工方案及编审记录
	资料（原件）
	1份

	7
	建筑节能监理方案及编审记录
	资料（原件）
	1份

	8
	检测单位的资质，建筑节能检测合同和检测方案及编审记录
	资料（原件）
	1份

	9
	建筑节能隐蔽验收记录，检验批验收记录，材料进场验收记录等质量控制资料；
	资料（原件）
	1份

	10
	建筑节能检测报告
	资料（原件）
	1份

	11
	建筑节能检测情况核查表(施2015-217表)
	资料（原件）
	1份

	12
	建筑节能施工与设计符合性核查情况表(施2015-218表)
	资料（原件）
	1份

	13
	建筑节能分部(子分部)工程质量验收记录表(施2015-215表)
	资料（原件）
	1份

	14
	湘乡市民用建筑工程节能专项验收意见表
	表格（原件）
	3份


四、承诺时限：即时办理
五、收费依据：无
六、收费标准：无
七、咨询电话：0731-56116178

八、监督电话：0731-56771496
九、办理地点：市政务服务中心住建局窗口
